 

附件1：
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遴选办法
 
为加快推进我县农业科技推广步伐，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了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遴选办法。
（一）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乐于帮助和带动周边农户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生产；
2、优先选择参加过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
3、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土地200亩以上。

4、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至少辐射带动20户农民（优先辐射脱贫户）。
（二）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的权利：
1、优先参加技术培训，获得技术资料，接受技术指导服务；
2、优先获得新品种、新技术示范试验项目；
3、享有一定的物化补贴；
（三）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的义务：
1、积极参加科技培训，带头学习使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新器械；
2、提供必要的生产示范条件，配合技术指导员做好技术推广和示范工作；
3、热情帮助周边农户，积极传授科技致富经验，辐射带动周围农户；
（四）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遴选、申报程序：
1、优先从专业性强的粮食种植新型经营主体遴选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
2、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自愿申请，填写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申报表，报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通过申报资料和实地查看进行评比，最终确定5家2023年粮食作物科技示范基地。
